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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深圳市宝龙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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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在香港经营行业、专业或业务而从该行业、专业或业务获得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应评税利润（售卖
资本资产所得的利润除外)，均须纳税。征税对象并无居港人士或非居港人士的分别。因此，居港人士得
自海外的利润可毋须在香港纳税；反过来说，非居港人士如赚取于香港产生的利润，则须纳税。至于业
务是否在香港经营及利润是否得自香港的问题，主要是根据事实而定，但所采用的原则可参考在香港法
庭及英国枢密院判决的税务案件。于海外产生的利润，即使将款项汇回香港，亦毋须纳税。香港税务遵
循的是地域性征税即利润来源原则，只有在香港公司有产生源自于香港本地的利润时，才需要缴税。

如果某香港公司有产生利润，但利润在香港境外获取，这个香港公司没有在香港实际运营，没有使用到
香港本地任何资源，则就算有利润，也不需要缴税；可以正常报税，按照离岸利得免税方式去申报，后
续做出离岸利得免税解释（能提供相关佐证材料），最终是可以得到税务豁免的。

但最终是否要缴税，是一定要得到香港税务局评定组的评定结果认定是离岸才能得到豁免。

什么情况下香港公司可以申请离岸豁免

利润是否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是由利润的性质及产生有关利润的交易的性质所决定。所以香港公司
在税务上应做出怎样的安排才能完全符合离岸豁免“离岸收入”之利得税豁免要求，香港税局并未有明
确的规定。

离岸豁免申请基本要求：

1、供应商和客户均不是香港客商；

2、离岸豁免订单的签署过程均不在香港发生；

3、货物未在香港发生报关、收发货等；

4、未在香港有实体的办公室和聘请香港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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